
 
 
 

教育事務委員會  
 

建議研究的事項一覽表  
(截至 2004年 10月 11日的情況 ) 

 
 

 建議討論日期  
 

1. 大學收生制度  
 

 

上屆教育事務委員會在 2002年 1月 21日就課程改革
進行討論時，要求政府當局確保日後的高中課程及

大學收生制度會配合新的基礎教育課程。  
 
在 2004年施政報告中建議就新的高中和大學學制進
行的諮詢，將會包括就大學收生提出的建議。  
 
 

有待確定  

2. 新教育統籌委員會 (下稱“教統會”)的透明度及代表性
 

 

《 2002年教育重組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部
分委員認為，長遠而言，合併後的新教統會應成為

法定組織，方可加強其諮詢角色。在 2003年 2月 7日
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何秀蘭議員建議教育事務委

員會跟進此事。  
 
 

有待確定  

3. 推行 4年制學士學位課程  
 

 

劉慧卿議員察悉，社會上有意見反對學士學位課程

實行 4年制的建議。在 2003年 7月 5日，她建議事務委
員會與政府當局討論有關推行 4年制學士學位課程
事宜。  
 
正如在 2004年施政報告所公布，政府當局會就高中
學制改革建議及大學課程修讀期相應改變的建議，

進行公眾諮詢。  
 
 

有待確定  

4.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下稱 “考評局 ”)在香港以外地方
舉辦考試  

 

 

《 2003年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
會要求教統局局長在考評局即將在香港以外地方舉  
辦考試前，就考評局會如何執行公開試的保密措

施，向教育事務委員會匯報。  

有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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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討論日期  
 

5. 在小學實施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 (下稱 “英語母
語教師 ”)計劃  

 

 

在 2003年 11月 17日會議席上，上屆教育事務委員會
委員表示支持在小學實施英語母語教師計劃，並要

求政府當局檢討小學英語母語教師的表現，以期制

訂為學校提供英語母語教師的長遠策略。  
 
政府當局表示，現正就小學英語母語教師計劃的表

現進行有系統的評估。政府當局會在取得評估報告

時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有待確定  

6. 學校自我評估  
 

 

在 2004年 3月 3日《 2002年教育 (修訂 )條例草案》委
員會會議席上，委員決定把此事項，包括學校自我

評估對教師工作量的影響一事轉交上屆事務委員會

跟進。  
 
 

有待確定  

7. 香港高等教育未來發展  
 

 

在 2004年 3月 15日會議席上，上屆教育事務委員會委
員要求教資會就其題為《共展所長，與時俱進》的

文件詳載的建議，匯報落實該等建議的工作進度。

教資會秘書長承諾在 2004年稍後時間向事務委員會
匯報此事。  
 
 

有待確定  

8. 解除規管後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的教職

員薪酬福利制度  
 

 

在 2004年 7月 5日會議席上，上屆教育事務委員會聽
取代表團體就上述事項表達的意見和關注。該屆委

員對於教職員與管理層之間的糾紛與教資會資助院

校管治組織在發展和落實新的薪酬制度的過程中扮

演的角色普遍表示關注。他們認為教資會資助院校

應設立公平、公開及具透明度的上訴機制，以便成

立及落實新的薪酬制度。此外，部分委員建議設立

機制，監察大學校董會的表現和校董會成員的出席

率，而大學校董會的的會議記錄亦應公開。  
 
委員贊成事務委員會在新一屆立法會跟進此議題。

就此，楊森議員要求各大學行政當局的代表向其校

董會轉達代表團體的意見和關注，他又要求各間大

學、教資會及教統局跟進由代表團體提出的下列事

有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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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討論日期  
 

宜⎯⎯ 

 
(a) 按合約條款聘用新入職員工的問題，因為

此方式會影響大學延攬優質教學人員的能

力；  
 
(b) 與上層員工相比，下層員工的減薪百分率

較大；  
 
(c) 設立上訴機制及申訴機制，讓因為實施新

的薪酬制度感到受屈的員工可以作出投

訴；  
 
(d) 對教資會資助院校內相若職級採用合理及

劃一的薪級制度；及  
 
(e) 關於大學強逼以實任聘用合約形式聘任的

現職教學人員接受轉為合約制的僱用條款

的投訴。  
 

 

 

9. 法團校董會的章程樣本  

 
 

根據《 2002年教育 (修訂 )條例草案》，資助學校須
在 2005年 1月 1日起計 5年的過渡期內設立法團校董
會。資助學校設立法團校董會，須呈遞法團校董會

章程的草稿予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批准。  
 
《 2002年教育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何秀蘭
議員在該委員會 2004年 7月 6日的會議席上建議，由
於時間所限，有關法團校董會章程樣本的審議工作

應轉交事務委員會跟進。  
 
 

有待確定  

10. 改善中、小學師生比例及每班學生人數  

 
 

在 2004年 7月 19日會議席上，上屆教育事務委員會委
員與政府當局和代表團體討論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五

號報告書有關改善中、小學師生比例及每班學生人

數的建議的實施情況。部分委員和代表團體建議，

政府當局應利用學生人口下降的機會推行小班教

學，以逐步改善師生比例及每班學生人數。  
 
政府當局指出，推行小班教學會帶來龐大的經常員

工開支。鑒於委員的建議，政府當局同意研究如何

解決資源不足的問題，並在下一屆立法會盡早就未

有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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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討論日期  
 

來路向提供建議，供各方作跟進討論。  
 

11. 規管提供海外升學服務的私營中介機構  
 

 

此項目在 2004年 7月 21日由立法會申訴制度轉交事
務委員會處理。當值議員與應邀出席議員曾在 2004
年 7月 17日接待一個關注組時表示，為了保障學生和
家長的利益，政府當局應適當修訂《教育條例》，

以規管提供海外升學服務的私營中介機構的運作。  
 
政府當局解釋，此類私營中介機構提供的服務，主

要涉及申請旅遊證件與交通和住宿安排，以便學生

入讀海外院校提供的教育課程。這些服務屬商業性

質，服務使用者受有關消費者的法例保障。政府當

局又指出，很多海外國家已設有機制，保障其非本

地學生的權利和利益。香港學生如不滿海外院校提

供的教育服務和住宿情況，可向有關海外國家的適

當機關投訴。  
 

有待確定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4年 10月 11日  


